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4488 2021 年 5 月 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21-031
债券代码：128083 债券简称：新北转债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5月 7日在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 126号新北洋行政办公楼七楼召开。 会议应到职工代表 80
人，实到职工代表 76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会议由工会主席丛培诚
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同意选举张永胜先生、袁勇先生、丛培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任
期三年。 以上职工代表监事将与经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永胜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 EMBA硕士学位。 曾任北洋集团研

发工程师，山东三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大区经理，北洋集团销售副经理，新北洋国内行业客户部部长、
国内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市场总监、新北洋副总经理。 现任荣鑫科技董事长。

张永胜先生持有公司 494,208 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袁勇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程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北洋集团技术
科长、技术开发部研究室主任；2002年 12月就职于新北洋，曾任结构研究室主任、技术开发部副部长，
数码科技总经理，诺恩开创总经理，新北洋技术总监，荣鑫科技总经理。 现任新北洋首席技术专家，新
北洋监事。

袁勇先生持有公司 720,500 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丛培诚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政工师。曾任北洋集团记录技术开
发中心支援部部长，2002年 12月就职于新北洋，曾任制造事业本部副部长。 现任新北洋工会主席、总
经理助理、安全总监、综合管理部部长，新北洋监事。

丛培诚先生持有公司 368,200 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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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7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 年 5 月 7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 至 9:25，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7日 9:15至 15:00期间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 126号新北洋行政办公楼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丛强滋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06,435,88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6.0306%。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281,250,0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247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5,185,7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32％。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
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5,925,71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6.8986%。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06,174,6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8％；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06,174,6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8％；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06,183,1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5％；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20年度净利润为 191,379,508.00 元，依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9,137,950.80 元、5%的任意盈余
公积 9,568,975.40元， 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691,282,189.80元，2020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53,954,771.60元。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20年末总股本 665,721,4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息 2.5元（含税）。 上述分配方案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66,430,355.25 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下
一年度。 由于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公司股本存在增加的可能。 公司最终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
股本数量为基数进行现金分红，分配比例不变。

表决结果： 同意 306,223,2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6％；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713,1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371％； 反对 204,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44％；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8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06,174,6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8％；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06,174,6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8％；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306,174,6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8％；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1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8.1公司与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213,484,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5％；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5％；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2公司与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303,442,6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0％；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3公司与威海星地电子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213,484,74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5％；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5％；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4公司与南京百年银行设备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306,223,2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6％；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5公司与北京华信创银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306,223,2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6％；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6公司与厦门市益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306,223,2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6％；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7公司与江苏百年银行设备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306,223,2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6％；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8公司与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303,430,5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0％； 反对 21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2％；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9公司与威海优微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306,203,2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6％；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10公司与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306,223,2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6％；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关联股东对本议案相关表决项已回避表决。
9、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6,174,6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8％；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664,5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4313％； 反对 204,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44％；弃权 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243％。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6,223,2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6％；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713,1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371％； 反对 204,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44％；弃权 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6,223,285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6％； 反对 20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713,1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371％； 反对 204,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44％；弃权 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丛强滋先生、陈福旭先生、曲斌先生、宋森先生、荣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任期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1、选举丛强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3,990,78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6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3,480,61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51.1274%。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2.2、选举陈福旭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3,990,78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6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3,480,6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51.1274%。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2.3、选举曲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3,990,78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6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3,480,6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51.1274%。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2.4、选举宋森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3,990,78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6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3,480,6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51.1274%。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2.5、选举荣波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3,990,784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6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3,480,61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51.1274%。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3、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曲国霞女士、姜爱丽女士、季振洲先生、钱苏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3.1、选举曲国霞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4,068,78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7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3,558,61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51.297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3.2、选举姜爱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4,068,78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7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3,558,61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51.297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3.3、选举季振洲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4,068,785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7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3,558,6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51.297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3.4、选举钱苏昕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4,068,78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7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3,558,6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51.297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4、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王涛先生、刘俊娣女士、拾以胜先生、聂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张永胜先生、袁勇先生、丛培诚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 任期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4.1、选举王涛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4,068,78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700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4.2、选举刘俊娣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4,068,78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700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4.3、选举拾以胜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4,068,78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700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4.4、选举聂瑞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4,068,78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

累积的股份总数）的 92.700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5、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2,850,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01％；反对 3,576,485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71％；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胡家军律师、顾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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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7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与
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丛强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陈福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丛强滋
其他委员：陈福旭、宋森、荣波、季振洲（独立董事）、钱苏昕（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曲国霞（独立董事）
其他委员：姜爱丽（独立董事）、季振洲（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季振洲（独立董事）
其他委员：姜爱丽（独立董事）、钱苏昕（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姜爱丽（独立董事）
其他委员：曲国霞（独立董事）、曲斌
以上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宋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简历

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姜天信先生、荣波先生、孙建宇先生、秦飞先生、陈大相先生、刘丙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荣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王春涛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荣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简历附后。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 126号
电话：0631-5675888、0631-5675777
传真：0631-5680499
电子邮件：snbc@newbeiyang.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小利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康志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简历附后。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 126号
电话：0631-5675888、0631-5675777
传真：0631-5680499
电子邮件：snbc@newbeiyang.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相关人员简历：
一、总经理简历
宋森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清华大学 EMBA 硕士学位。 曾任山

东省昌乐县宝石城实业公司部门经理，山东三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工程师，北洋集团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程序设计员、项目管理部副经理，新北洋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新北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兼国内
营销中心总经理。 现任新北洋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宋森先生持有公司 2,780,600 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姜天信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程硕士，清华大学 EMBA硕士学位，高级工

程师。 曾任北洋集团工程师，新北洋结构研究室主任，技术开发部副部长，技术中心副主任兼研发部部
长。 现任新北洋常务副总经理。

姜天信先生持有公司 1,498,500 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荣波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硕士学位。
曾任公司研发部行政助理、项目管理部副部长、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总经理办公室
主任、总经理助理。 现任新北洋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荣波先生持有公司 20,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孙建宇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新北洋固件研究室副
主任，新北洋研发部副总工，国内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兼市场部部长，诺恩开创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新北洋生产制造中心副总经理兼采购部部长，战略采购中心总经理兼采购总监，新北洋总经理助理兼
战略采购中心总经理、交付中心总经理。 现任新北洋副总经理。

孙建宇先生持有公司 20,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秦飞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曾任山东三星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工程师，新北洋国内销售中心业务二部副部长，业务三部部长，国内销售中心副总经理，国内销售
中心总经理，销售总监。 现任新北洋副总经理。

秦飞先生持有公司 20,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陈大相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北洋集团技术开发中
心工程师、工艺研究室主任，新北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中试部部长、生产制造中心副总经理、金融设备
业务部部长、总经理助理、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北美办事处总经理。 现任新北洋副总经理兼
验证中心部长。

陈大相先生持有公司 20,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刘丙庆先生：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新北洋研究室主任、产品经
理、技术总监、荣鑫科技副总经理，现任荣鑫科技总经理。

刘丙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
职条件。

王春涛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兴威通信传输技
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北洋集团工程师；新北洋副总工程师。 现任新北洋总工程师。

王春涛先生持有公司 228,000 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董事会秘书简历
荣波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硕士学位。

曾任公司研发部行政助理、项目管理部副部长、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总经理办公室
主任、总经理助理。 现任新北洋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荣波先生持有公司 20,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四、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杨小利女士：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曾任三星电子（山东）数码打印机有限公司经营支援 IS 科科长，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中心总经理助理，威海新北洋荣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公司财务中心副主任、审计部副
部长。 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杨小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其配偶为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除此之
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五、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康志伟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新北洋国内营销中心办公室

职员、总经理办公室主管，苏州智通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威海新北洋荣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新北洋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 现任新北洋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康志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康志伟先生已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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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7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7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审议
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永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

满为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相关人员简历：
一、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永胜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 EMBA硕士学位。 曾任北洋集团研

发工程师，山东三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大区经理，北洋集团销售副经理，新北洋国内行业客户部部长、
国内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市场总监、新北洋副总经理。 现任荣鑫科技董事长。

张永胜先生持有公司 494,208 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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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29）。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7日 14:30
3、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7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1 名，其所持股份总数为 231,177,67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297%。 其中：（1）参加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4,756,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753%；（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 1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6,420,9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544%。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2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516,38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397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王朕重、李星龙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230,838,3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8532%；313,3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 0.1355%；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3,177,08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98.9877%；313,3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9348%；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0776%。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30,838,37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8532%； 313,3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355%；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3,177,08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98.9877%；313,3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9348%；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0776%。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30,838,37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8532%； 313,3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355%；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3,177,08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98.9877%；313,3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9348%；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0776%。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230,838,37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8532%； 313,3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355%；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3,177,08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98.9877%；313,3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9348%；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0776%。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230,838,87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8534%； 312,8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353%；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3,177,58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98.9892%；312,8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9333%；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0776%。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230,838,37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8532%； 313,3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355%；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3,177,08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98.9877%；313,3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9348%；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0776%。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关于申请 2021 年度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230,838,37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8532%； 313,3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355%；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3,177,08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98.9877%；313,3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9348%；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0776%。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47,139,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2854%； 313,300 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6599%；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5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3,177,08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98.9877%；313,3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9348%；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0776%。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230,838,37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8532%； 313,3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355%；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3,177,08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98.9877%；313,3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9348%；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0776%。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关于与四川绵阳绵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署民事判决书执行和解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230,838,37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8532%； 313,3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355%；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33,177,08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98.9877%；313,3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9348%；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0.0776%。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192,101,73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99.8239%； 312,8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1625%；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01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736,19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68.4836%；312,8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29.0978%；26,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2.4186%。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王朕重、李星龙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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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和总经理辞职暨选举董事长

及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5 月 7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刘

峙宏先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旭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峙宏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刘峙宏先生仍在公司担任董事。 孙旭军
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孙旭军先生仍在公司担
任副董事长、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刘峙宏先生和孙旭军先生
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刘峙宏先生、孙旭军先生在分别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及
取得良好经营业绩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辞职不会导致公
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亦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为确保公司各项经营和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及《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选举向荣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向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向荣先生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向荣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后续法定
代表人变更等手续。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附件：向荣先生简历
向荣先生， 中国国籍， 生于 1970 年 1 月， 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 向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00,000股。 向荣先生曾任职于四川达县国土局，现任达州市大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四川
宏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除前述情形外，向荣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向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向荣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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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7

日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7 日以电话、口头通知的方式
发出。 本次会议由刘峙宏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其中董事刘其福、
董事熊鹰、董事徐基伟、独立董事高跃先、独立董事王良成以通讯方式表决）。 刘峙宏先生对本次董事
会会议的通知时间向与会董事作了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刘峙宏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职务，经公司董事会一致选举，选举向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长和总经理辞职暨选举董事
长及聘任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改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向荣（召集人）、游宏、王良成，上述成员向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游宏、王良成任期至 2021年 6月，即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时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高跃先（召集人）、王良成、向荣，上述成员向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高跃先、王良成任期至 2021年 6月，即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时止。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保持不变。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孙旭军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经董事长提名，聘任

向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长和总经理辞职暨选举董事
长及聘任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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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

进展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融珲 18号单一资金信托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号）。 平安大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大华”）通过“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融珲
18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8,793,774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6.62%），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的，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进行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90 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平安大华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现将其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
1、本次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减持股份的来
源

平 安 大 华 基
金 － 平 安 银
行－中融国际
信托－中融－
融珲 18号单一
资金信托

集中竞价
2021 年 4 月 1
日 -2021 年 4
月 6日

6.973 4,000,000 0.92%
认购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大宗交易 无 0 0 0

合 计 - - - 4,000,000 0.92%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数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数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平安大华基
金－平安银
行－中融国
际信托－中
融－融珲 18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合计持有股份 28,793,774 6.62% 24,793,774 5.7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793,774 6.62% 24,793,774 5.7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平安大华严格遵照了《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承诺的要求。

2、公司股东“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融珲 18 号单一资金信托”本次减持
计划已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 其股份减持实施情况与公司预先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减持计
划一致。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融珲 18 号单一资金
信托”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1-052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7日（星期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1年 5月 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7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业园七栋二楼公司研发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铿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307,547,0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4832％。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4 人， 代表股份 250,306,194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481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3 人， 代表股份 57,240,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0017％。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384,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0.080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344,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21％。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40,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01选举柳愈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7,506,19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3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9.3739%。

1.02选举孙汉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7,506,19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3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9.3739%。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柳愈女士、孙汉兵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肖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7,506,19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3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9.3739%。
2.02选举顾洁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7,506,19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3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9.3739%。
2.03选举肖瑾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7,506,19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3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9.3739%。
2.04选举伍春霞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7,506,19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3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9.3739%。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肖铿先生、顾洁女士、肖瑾女士、伍春霞女士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选举唐秋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7,506,19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3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9.3739%。
3.02选举阎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7,506,19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3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9.3739%。
3.03选举陈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7,506,19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3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9.3739%。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唐秋英女士、阎磊先生、陈为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536,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7％；反对 10,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00％；反对 1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5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192,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48％；反对 354,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761％；反对 35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2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192,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48％；反对 354,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761％；反对 35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2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192,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48％；反对 354,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761％；反对 35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2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192,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48％；反对 354,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761％；反对 35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2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192,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48％；反对 354,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761％；反对 35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2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192,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48％；反对 354,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761％；反对 35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2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192,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48％；反对 354,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761％；反对 35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2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192,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48％；反对 354,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761％；反对 35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2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192,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48％；反对 354,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761％；反对 35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2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